[bookmark: _Toc1010848314][bookmark: _Toc20413][bookmark: _Toc20484][bookmark: _Toc22260]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
[bookmark: _Toc14698][bookmark: _Toc15664][bookmark: _Toc2068874227][bookmark: _Toc20117]有限责任公司“7·8”一般机械伤害
[bookmark: _Toc22868][bookmark: _Toc1785926424][bookmark: _Toc14692][bookmark: _Toc23114]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8日12时40分许，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J6车间在调试二线剥皮工序机械设备时，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双阳区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为组长单位，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经开区管委会派员参加的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7·8”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依法全面展开了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调查取证、现场勘察、专家认定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事故原因以及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查清了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以及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7·8”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工人违章作业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1、 [bookmark: _Toc509][bookmark: _Toc126134727]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1193]（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073624260B，法定代表人：李吉宝，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日期：2013年9月2日，注册资本：3731.95万，登记机关：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阳分局，住所：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大刘公路与新惠街交汇处吉通工业园内，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铸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bookmark: _Toc31246]（二）涉事机器设备情况
J6车间剥皮工序配有4台数控机床负责毛坯铝棒的打磨和剥皮，单机加工一根铝棒需耗时8分钟，4台数控机床配备两个桁架机械手，1号机械手（上料机械手）负责将上料区上料架上的毛坯铝棒放入机床内进行加工，2号机械手（下料机械手）负责将机床内加工完毕的铝棒取出放至下料区下料架上待运走。剥皮工序的设备是2025年初从吉林省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装备制造分公司购置，2025年3月26日由吉林省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物流部运抵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3月27日开始安装，5月中旬安装完毕，6月初开始设备调试，调试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桁架机械手，二是4台数控机床。桁架机械手已于6月中旬调试完毕，4台数控机床仍在调试中尚未交付使用。
[bookmark: _Toc10996]（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8日12时30分，工人王某和吴某吃完午饭后回到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J6车间二线剥皮工序区域，按照上午设备厂家调试人员已经调试好的工艺参数，启动设备，开始进行设备调试工作。12时40分左右，剥皮设备已经加工完两根铝棒，王某在测量第二根加工完毕的铝棒直径时，吴某左脚踩在地面，右脚踏在下料架上侧身弯腰查看加工完的铝棒情况，这时下料区的2号桁架机械手按照数据指令已将第三根加工完毕的铝棒取出并自动放到下料架上，吴某没有观察到已经夹着铝棒的2号桁架机械手开始下降，被机械手压到了背部，发出一阵惨叫，这时王某听到吴某的叫声，发现吴某被处于正在下降过程中的2号桁架机械手连同机械手夹起的铝棒压住，王某立即跑到急停按钮处按下急停按钮，等王某跑回下料区时，2号桁架机械手已放下铝棒并升至最上端原始位置，铝棒压在吴某背部，王某迅速将压在吴某身体上的铝棒搬开，吴某因伤势过重死亡。
[bookmark: _Toc126134729][bookmark: _Toc2324]二、事故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_Toc126134730][bookmark: _Toc11628]（一）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吴某，男，汉族，19**年*月**日出生，住址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前城村卜家店屯，公民身份号码220112**********13。
[bookmark: _Toc4268]（二）尸检情况
委托单位：长春市公安局双阳区分局双营子派出所。
受理日期：2025年7月23日。
鉴定单位：长春市双阳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文书号：（长双）公（法医）鉴（尸）字[2025]35号。
鉴定意见：吴某系心脏、肝脏破裂，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bookmark: _Toc126134731][bookmark: _Toc4295]（三）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万元。
[bookmark: _Toc723]三、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工人王某将压在吴某身上的铝棒抬起，这时工人谢某亮路过剥皮区域发现发生事故，喊来剥皮工序对面正在维修空气压缩机的王某钢，王某钢让谢某亮拨打120急救电话，王某钢立即向车间主任马某报告。谢某亮于12时47分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救护车于13时07分到达现场，随车医生对吴某进行检查后确认吴某已经死亡。
詹某栋于13时11分拨打了双阳区公安分局双营乡派出所电话，13时17分双阳区公安分局双营乡派出所干警到达事故现场，13时30分许双阳区公安分局技术中队到达事故现场，14时10分双阳区应急管理局领导及相关人员到达事故现场，15时40分长春市应急管理局派员赶到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26134735][bookmark: _Toc17861]四、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查阅资料、调查取证、综合分析，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吴某违章作业，工作时违规踏在正处于运行状态的2号桁架机械手下方的下料架上，没有观察到已经夹着铝棒的2号机械手开始下降，被机械手压到了背部，导致事故发生。
5、 [bookmark: _Toc8479][bookmark: _Toc126134737]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bookmark: _Toc5166]（一）企业存在的问题
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员工开展的安全教育培训针对性不强，安全教育培训内容只涉及《安全生产法》的有关内容，针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及员工所在岗位及环境存在的危险因素等未进行系统培训，导致员工对所处工作环境、所在岗位及设备的危险性预判能力不强，安全意识薄弱；安全检查不到位，对车间的安全检查采取每日巡查的方式，巡查频次不足，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吴某违规踏在正处于运行状态的2号桁架机械手下方下料架上的违章作业行为。
[bookmark: _Toc5783]（二）有关部门存在的问题
1.长春市双阳区应急管理局，在对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履行金属冶炼建设项目“三同时”手续后，落实跟踪检查方面还存在不足。
    2.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局，作为辖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的责任主体，在对企业开展日常指导服务时，对岗位操作规程执行情况的跟踪核查以及对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上，还存在一些不足。
[bookmark: _Toc126134740][bookmark: _Toc31690]六、对事故相关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8777]（一）对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员工培训教育内容针对性不强，对员工开展的安全教育培训只涉及《安全生产法》的有关内容，针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及员工所在岗位及环境存在的危险因素等未进行系统培训，导致员工对所处工作环境、所在岗位及设备的危险性预判能力不强，安全意识薄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0]]之规定；安全检查不到位，安全检查采取每日巡查的方式，巡查频次不足，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吴某违规踏在正处于运行状态的2号桁架机械手下方下料架上的违章作业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1]]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长春市双阳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2]]之规定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 [bookmark: _Toc25064]对事故单位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吴某，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在工作时违规踏在正处于运行状态的2号桁架机械手下方的下料架上，没有观察到已经夹着铝棒的2号机械手开始下降，被机械手压到了背部，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鉴于本人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
2.于某民，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吴某违规踏在正处于运行状态的2号桁架机械手下方下料架上的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footnoteRef:3]]，建议由长春市双阳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4]]之规定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3.马某，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J6车间主任，该车间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检查采取每日巡查的方式，巡查频次不足，未能及时排查出吴某违反操作规程作业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footnoteRef:5]]之规定，建议由长春市双阳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6]]之规定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 [bookmark: _Toc27253]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1.王某，长春市双阳区应急管理局执法大队（四）负责人，在对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汽车轻量化铝型材建设项目履行“三同时”手续后，在落实跟踪检查工作还存在不足，建议移交区纪委监委处理。
2.宋某，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科负责人，负责对开发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在对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指导服务时，对企业岗位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以及教育培训的内容指导不力，建议移交区纪委监委处理。
[bookmark: _GoBack]3.陈某然，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科科员，在对企业开展指导服务时未发现企业培训内容与关键岗位安全要求脱节的问题，未针对岗位实际需求审核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企业开展指导服务不力，建议移交区纪委监委处理。
[bookmark: _Toc6224][bookmark: _Toc126134743]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杜绝类似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改：
（一）强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切实提高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执行力，必须做到有章必循、违章必纠、不打折扣、不走过场。
（二）强化安全教育和培训。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时，应当结合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岗位安全操作技能有针对性的进行系统培训，保证教育培训内容切合实际，确保从业人员具备所处工作环境、所在岗位及设备设施的危险因素预判、辨识及防范能力，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杜绝因“三违”行为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
（三）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应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和风险辨识，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对存在的安全风险及安全隐患逐条登记建档并及时向全体从业人员告知隐患整改情况和规避安全风险的方法措施，形成“排查-建档-整改-告知-反馈”闭环的管理体系，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长春市双阳区应急管理局应深刻吸取本起事故教训，立即在辖区内组织开展一次以“反三违”为主题的安全警示教育活动，全面提高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坚决杜绝“三违”行为，形成“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的良好氛围，确保从业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别人伤害”，坚决杜绝因“三违”行为导致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此页无正文）

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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